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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建设“天府森林四库”

行动方案》的通知

攀办发〔!"!#〕$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市级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攀枝花市建设“天府森林四库”行动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年 % 月 $ 日

攀枝花市建设“天府森林四库”行动方案

行行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森林是水库、

粮库、钱库、碳库”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四川省

人民政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建设“天府

森林四库”实施方案〉的通知》 （川府发〔!"!%〕 〕(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到 !"!) 年，全市森林面积达到 到(" 万亩，森林

固土能力达到 !""! 万吨，森林蓄水能力达到 〕水 亿

立方米；森林粮库经营面积达到 !〕水 万亩，林粮产量

达到 $! 万吨；林业综合产值达到 #到 亿元，森林生态

服务价值达到 %水( 亿元；森林年碳汇量达到 !〕! 万

吨二氧化碳当量，森林碳储量达到 !"〕" 万吨碳。

到 !"$" 年，全市森林面积达到 到水水 万亩，森林

固土能力达到 !!〕" 万吨，森林蓄水能力达到 !" 亿

立方米；森林粮库经营面积达到 !%水 万亩，林粮产量
$# 万吨；林业综合产值达到 () 亿元，森林生态服务

价值达到 到〕( 亿元；森林年碳汇量达到 !!$ 万吨二

氧化碳当量，森林碳储量达到 !!$% 万吨碳。

二、重点任务
（一）聚焦“森林水库”扩容导向，推进全域林草

生态保护修复
〕,天然林保护修复。 依法对全市 #"到,!水 万亩

天然林、公益林进行有效管护，统一底图、分区施策，

完善生态效益补偿动态调整机制。 构建生态护林员

管护网格，强化森林火灾和病虫害防控。 严厉打击

盗伐、滥伐、毁林开垦、非法占用林地等破坏森林资

源违法行为，维护森林正向演替，保持健康的森林生

态系统。

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以下各项工作

均需各县（区）人民政府、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落

实，不再列出〕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开展自然保护地总

体规划修编、勘界立标、综合科学考察等，持续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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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强化保护区及周边生态功能

提升，完善自然保护地基础设施，提高自然保护地规

范化管理水平。 支持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成功申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后的中期评审

工作。

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生

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广旅局。

３国土绿化与林草修复。 科学实施集约化人

工造林，充分运用乡土树种和珍贵树种，营建水源涵

养林与水土保持林。 精准实施森林抚育，提升森林

质量，增强降水截留能力。 实施退化林修复，培育结

构合理、功能完善的混交林。 因地制宜开展封山育

林。 探索实施退化草原修复治理，提升草原植被盖

度和优质牧草占比。 推进城乡绿化美化，提升城乡

和生态廊道景观质量。 广泛建设义务植树基地。 到
２０３０ 年，完成新造水土保持及水源涵养林 ２１５ 万

亩、退化林修复 ４５６７ 万亩、封山育林 ５０９ 万亩、草

原生态保护修复治理 ６ 万亩，建设生态廊道 １７４ 公

里，新建义务植树基地 ４ 个。

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

４区域生态综合治理。 综合运用多种工程措

施，推进金沙江干热河谷生态保护修复，营造乔灌复

层混交林。 稳步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构建生物与

工程措施立体协同防护体系。 开展矿山修复治理，

运用乡土植物构建立体稳定植物群落，遏制水土流

失。 到 ２０３０ 年，完成干热河谷治理 ２２ 万亩、河滩

治理 ０６１ 万亩、生态护岸 １４９ 公里、矿山生态治理
（工矿区、矿区、尾矿库、渣场、排土场等）１３３ 万亩。

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

５加强古树名木保护。 全覆盖实施古树名木

保护，切实开展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深化“!

树!树”管理。 建设古树公建，，力力&古树名木

古名文化文涵，开展多开化化,-育育/，探索建立

古树名木保护木保制度、、养养制，45完善古树名

木保护体系。

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农

业农村局、市文广旅局、市城管市城局。

（二）聚焦“森林粮库”提质导向，实施五大林产

发展工程
６木89:;展工程。 。=和区和区@，A/

B边边、DE边等周边区域，推进推进、HIJK、L

山山山N等等业提质增业，QRQ度度T增量。 U

V推进优优资源，推进“推进＋林林种植” “推进＋文

旅”和深加工等深等立体资源开发和后立等业[发

展。 深化运用集体林改成K，探索L山山规规化]

营和科学化营林，推/山N^准化准`。 科学规范

科学范联联efg种种种，和“等业推广、科普-

育、科学ij” 三，规划发展划发展定基础。 到
２０３０ 年，全市木89:种植规规植 １１２７ 万亩。

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发展改革委、市]o和

pq化局、市科r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

广旅局、市st局、市农林科学农。

７木8vw强业工程。 xy区z、v{|、}

~K等��等业，。DE边和区@，A/B边边等周

边区域，�深种改改、�培管理、���防防、准`加

工工个个度系系优化和探索推进，综合提升]o业

综。 Q度;展�科学防制�培规规。 提升木8vw

等业基础和设施基础水平。 加强区z深加工等业[

建设，�进等业改��环和发展环，。 探索推进v

{|和}~K等业升级。 到 ２０３０ 年，全市木8vw

种植规规植 ５２０４ 万亩。

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发展改革委、市]o和

pq化局、市科r局、市财政局、市st局、市农林科

学农。

８森林森�度T工程。 。林林:用用（（用、

��等）、~）�和��，发��范区域建设g域作

用，强化科r强能和成K能化，。�AT 成^成业

¢，£力A/Q宜区域度T发展，加加 成规规化等

业基础。 B边边��培育和发展人工��用�培、

人工（用�培和~）�等业，探索基础准集区域划

分、保护�准集等管制措施，¥g等业¦持持发展。

=和区¨©发展ª«、¬­用、®山¯等新的等业增

增�。 到 ２０３０ 年，全市森林森�规规植 ７５４２

万亩。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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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气

象局、市农林科学院。

９森林药材提升工程。 以盐边县、仁和区、米

易县为重点，将魔芋产业列为市域林下经济旗帜性

产业培育发展，同步发展川续断、独蒜兰、淫羊藿等

林下中药材和三木药材。 依托国家储备林建设项

目，加速扩大栽植面积并推进产业链延链补链。 聚

力打造以盐边县为核心的魔芋产业发展极，持续深

化三产高质量融合发展，将攀枝花魔芋产业发展成

为市域乃至省内“森林粮库”代表性产业。 聚力打

造以仁和区为核心的中药材产业发展极，重点以国

储林项目为载体，建成标准化基地和产业园区，实现
ＧＡＰ（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ＧＭＰ（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和 ＧＳＰ（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三

重标准化监管体系。 到 ２０３０ 年，全市林下中药材和

三木药材规模达 １５９４ 万亩。

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卫

生健康委（市中医药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气

象局、市农林科学院。

１０生态养殖示范工程。 以盐边县、米易县、仁

和区为发展重点，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导向，以现有林地、自然牧草和种植牧草为基础，科

学评估畜禽承载量，适度发展林下生态养殖，开展生

态养殖示范，推动形成生态种养殖循环链。 重点在

林下发展红骨羊、乌金猪、黄牛以及土鸡等特色产

业，挖掘林蜂养殖潜力。 到 ２０３０ 年，全市林禽养殖

达 ４４ 万羽、林畜养殖达 １０６ 万头、林蜂达 １２００ 箱。

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

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农林科学院。

（（））#““%&'””)*+，，-./01

”234
１１国家储备林建设行动。 按照“市统筹、县

（区）主体”工作思路，以仁和区、盐边县为主要区

域，稳步有序推进全市国家储备林建设，新造高质

林、改培低产林、抚育潜力林三管齐下，优化树种结

构，提升林分质量，提高林地生产力，培育乡土珍贵

木材，强化大径级木材储备能力，同步带动林下经济

规模化高效发展。 到 ２０３０ 年，完成现有林改培
２４２４ 万亩、集约人工林栽培 ２３１ 万亩、森林抚育

面积 ２３２ 万亩。

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

国资委、市农林科学院、农发行攀枝花市分行。

１２森林可持续经营行动。 围绕全市人工商品

林资源，规范有序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推广近自然

经营、多功能经营。 加快推进林木起源优化调整，腾

挪出更多适宜林下经济发展的标准地块。 坚持适地

适树、良种良法，推进林木资源规模化、集约化、标准

化培育。 用好用活林木采伐限额，提升林地产出，增

加木质原料供给。 到 ２０３０ 年，完成森林修复（含可

持续经营）２７９ 万亩。

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

农林科学院。

１３苗木花卉创优行动。 以“原生保护＋基因留

存＋生态赋能”为核心，建立种质资源家系或无性系

试验林，建立以红椿、滇榄仁、清香木、凤凰木、桤木、

高山栎、高山锥等为主的乡土树种优良资源基地。

以现有花卉产业规模、野生杜鹃花海和大丽花等新

兴产业为基础，支持各类经营主体有序扩面发展。

编制实施四季花城绿化规划，扩展城市建设、街道美

化、乡容村貌提升等花卉应用场景，促进花业发展。

到 ２０３０ 年，选育建立母树林 １ 个、乡土优良树种采

种基地 １ 个、种质资源原地保存林 ２６３ 亩、木本油料

和珍贵用材树种苗圃 ４７０ 亩，提质发展花卉面积超
１ 万亩。

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城

管执法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气象局、市农林科学院。

１４森林康养融合行动。 依托“阳光花果城、康

养攀枝花”城市 ＩＰ，聚焦全市文旅康养发展规划和

目标，持续做好林草资源和林地要素支撑保障、自然

保护地准入审核审批等系列工作，协同推动金沙江

大峡谷旅游区、“研学苏铁谷”等文旅康养重点项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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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以苏铁保护区为重点，实施自然教育水平综合

提升建设工程，建好国家级生态定位观测站，提升科

研共建、共享水平。 以自然保护地为主要依托，配套

提升森林康养设施设备，打造森林康养点。 到 ２０３０

年，提质改造森林康养点位 ９ 处、建设研学基地
４ 处。

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市文广旅局。

（!）"#“$%&'”()*+，，-./01

2&34567
１５推动“森林碳库”可持续建设。 推广近自然

的森林经营理念，重点实施森林抚育、退化林修复，

持续提高森林固碳效能。 减少人为活动导致的碳损

耗，切实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和管理，严控森林火灾，

提升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控能力，推广病虫害绿色

防控技术，增强“森林碳库”稳定性。 到 ２０３０ 年，全

市森林年均碳汇量达到每亩 ０３ 吨二氧化碳当量。

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生态环境局。

１６推进林草碳汇智慧监测体系建设。 引入遥

感监测、碳汇计量等科技手段，建立统一碳汇数据平

台，开发碳标签认证，进行精细化、智能化森林碳汇

管理。 系统推进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碳汇本

底调查与动态监测，实现生态系统关键数据实时采

集与传输，结合卫星遥感与无人机巡检，实现森林碳

储量、碳汇速率精准计量与三维可视化呈现。 到

２０３０ 年，建设 ７ 处监测站点，构建覆盖森林、草原、

湿地的多维度监测网络。

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财

政局、市生态环境局。

１７探索碳汇市场交易路径。 创新金融机制，

开发碳汇质押贷款、碳期货等绿色金融产品，吸引社

会资本参与。 开发区域性碳普惠机制，鼓励企业和

公众通过认购碳汇履行社会责任。 开发林草碳汇项

目，将森林碳汇从生态资源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

可融资的战略资产。

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市生态环境局、人民银行攀枝花市分行。

三、保障措施

建立健全“市统筹、县实施、部门联动”工作推

进机制，市林业局牵头负责任务分解、动态调整和组

织推动，确保工作有序高效。 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明晰产权、优化流转、规范交易，完善林权交

易平台，发展林业金融产品与服务。 进一步构建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

机制，加强林业项目策划储备，积极争取中央、省财

政林业专项资金。 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及科技企

业的产学研合作，联合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与成果转

化。 深化宣传引导，加强区域林业公共品牌培育与

推广，凝聚社会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建共享的良好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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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６ 年度

立法计划》的通知

!"#〔２０２６〕６ ６

%&（'）()*+、,-./01'234，5*+%67、%、9:;，，=>?：

《!《A5()*+ ２０２６ ２０DEFG》》I53、5*+JK，LM#NO，PQRSTUV。

!《A5()*+"WX
２０２６ ２ ４ Y １６ Z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６ 年度立法计划

　　一、具体计划项目
（一）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案

２ 件
１!《A5[55\]^_`a2bcd（（

fgh）

）g>?：5[2UE：

kl>?：5mE：

noklpq：２０２６ ２ ２ Y
２!《A5stu^_cd（gh）

）g>?：5#vwx3

kl>?：5mE：

noklpq：２０２６ ２ ３ Y
（二）地方政府规章制定项目 １ 件

!《A5E件z{|}~�"E

）g>?：5mE：

nok�pq：２０２６ ２ ９ Y

（三）地方政府规章调研项目 １ 件

!《A5[5W�2b"E

��>?：5[2UE：

��pq：２０２６ ２ １０ Y

二、工作要求

DE）g���，�����DE����，S

T������())�b�，�����4W�

]5����K�，� ¡¢£¤、¡¢¥¦、¡�

§¨ p©��ª53P«n¬。 。�¦®�）g

>?�¯°±vDE��²³，´µ¶DE·¸�

¹º»º0DE~�¼½，，���DE¾¿。 À

Á��~��，=>?�ÂÃ±v��~�，Ä�

ÅÆÇ�ÈÉ p©��no。 5mE：� pÊ

ËÌÍDEFGUV§¨，Î�DEkl=，ÏÐÑ

ÒÓ�]~�Ô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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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明确市级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

行政监督职责分工的通知

攀办函〔!"!#〕$%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市政

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明确

省直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职责分工的通

知》（川办函〔!"!〔〕〔〕 号）要求，进一步理顺我市招

标投标行政监督体制，理清责任分工，消除监管盲

区，探索建立综合监管与行业监管相结合的协同机

制。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市级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

动行政监督职责分工明确如下。

一、市发展改革委指导和协调全市招标投标工

作，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

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文广旅局、市应急

管理局、市城管执法局、市林业局等部门，按职责分

工对本行业领域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招标投标

活动实施监督。 市级行政监督部门根据行业监管实

际和县（区）执法力量，可以依法向县（区）行政监督

部门委托或下放市级项目监督执法权。

二、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建设内容涉及其

他行业领域的，原则上由该项目主体部分的招标投

标行政监督部门牵头实施监督。

三、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建设内容涉及新

增行业领域尚未作出分工的，原则上应根据工程分

类，由该行业主管部门对其招标投标活动进行监督。

市级有关部门就新增行业领域行政监督职责分工协

商一致后，由市发展改革委、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联合

报市政府审定；未能协商一致的，由市发展改革委按

照“一事一议”原则报市政府协调解决。

四、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行业指导

和规范，推进全流程电子化招标，加快数字化、智慧

化进程。 要加强招标投标与投资决策、质量安全、竣

工验收等环节的有机衔接，提升工程建设一体化监

管能力，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 要

常态化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积极推行信用

分级分类监管，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要强化行纪衔

接、行刑衔接，与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审计机关

协同联动，依法打击串通投标、转包、违法分包等违

法行为。

市级相关部门要同步调整本部门权责清单并对

外公示，各县（区）人民政府相应完善本级招标投标

行政监督职责分工。

附件：市级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职

责清单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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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管

理
工

作
管

　
适

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招
标

投
标

法
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

罚
法

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招
标

投
标

法
实

施
条

例
法
'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招

标
投

标
活

动
投

诉
处

理
办

法
法 等

法
律

!
法

规
!
规

章
规

定
的

监
管

程
序

管

　
开

展
)
双

随
机

! 一
公

开
开

抽
查

检
查

等
#

　
依

法
办

理
投

诉
! 举

报
#

　
依

法
实

施
行

政
处

罚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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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文件

书书书

序
号

单
　

位
监

管
范

围
监

管
程

序
监

管
方

式

６
市

水
利

局

　
指

导
! 督

促
全

市
水

利
领

域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招

标
投

标
工

作
"

结
合

实
际

" 制
定

或
执

行
本

行
业

领
域

招
标

投
标

具
体

实
施

办
法

及
相

关
行

业
规

范
#

　
依

法
按

权
限

对
需

履
行

审
批

! 核
准

手
续

的
依

法
必

须
招

标
项

目
的

招
标

范
围

! 招
标

方
式

! 招
标

组
织

形
式

进
行

审
批

! 核
准

" 依
法

查
处

违
反

招
标

事
项

审
批

! 核
准

意
见

的
违

法
行

为
#

　
负

责
市

级
水

利
领

域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招

标
投

标
过

程
程 招

标
! 投

标
! 开

标
! 评

标
! 中

标
标 中

违
法

行
为

的
监

督
执

法
#

　
配

合
做

好
本

行
业

领
域

评
标

专
家

管
理

工
作

#
　

配
合

做
好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管
理

工
作

管

　
适

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招
标

投
标

法
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

罚
法

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招
标

投
标

法
实

施
条

例
法
'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招

标
投

标
活

动
投

诉
处

理
办

法
法 等

法
律

!
法

规
!
规

章
规

定
的

监
管

程
序

管

　
开

展
)
双

随
机

! 一
公

开
开

抽
查

检
查

等
#

　
依

法
办

理
投

诉
! 举

报
#

　
依

法
实

施
行

政
处

罚
管

７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指

导
! 督

促
全

市
农

业
工

程
建

设
领

域
招

标
投

标
工

作
" 贯

彻
落

实
本

行
业

领
域

招
标

投
标

具
体

实
施

办
法

及
相

关
行

业
规

范
#

　
依

法
按

权
限

对
需

履
行

审
批

! 核
准

手
续

的
依

法
必

须
招

标
项

目
的

招
标

范
围

! 招
标

方
式

! 招
标

组
织

形
式

进
行

审
批

! 核
准

" 依
法

查
处

违
反

招
标

事
项

审
批

! 核
准

意
见

的
违

法
行

为
#

　
负

责
市

级
农

业
工

程
建

设
领

域
项

目
招

标
投

标
过

程
程 招

标
! 投

标
! 开

标
! 评

标
! 中

标
标 中

违
法

行
为

的
监

督
执

法
#

　
配

合
做

好
本

行
业

领
域

评
标

专
家

管
理

工
作

#
　

配
合

做
好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管
理

工
作

管

　
适

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招
标

投
标

法
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

罚
法

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招
标

投
标

法
实

施
条

例
法
'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招

标
投

标
活

动
投

诉
处

理
办

法
法 等

法
律

!
法

规
!
规

章
规

定
的

监
管

程
序

管

　
开

展
)
双

随
机

! 一
公

开
开

抽
查

检
查

等
#

　
依

法
办

理
投

诉
! 举

报
#

　
依

法
实

施
行

政
处

罚
管

８
市

商
务

局
　

配
合

商
务

厅
开

展
机

电
产

品
国

际
招

标
投

标
相

关
工

作
管

　
适

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招
标

投
标

法
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

罚
法

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招
标

投
标

法
实

施
条

例
法
' 机

电
产

品
国

际
招

标
投

标
实

施
办

法
程 试

行
标法

等
法

律
! 法

规
! 规

章
规

定
的

监
管

程
序

管

　
落

实
商

务
厅

监
管

要
求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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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
号

单
　

位
监

管
范

围
监

管
程

序
监

管
方

式

９
市

文
广

旅
局

　
指

导
! 督

促
全

市
广

播
电

视
行

业
的

制
作

播
出

! 传
输

覆
盖

!
监

管
监

测
! 应

急
广

播
等

领
域

技
术

系
统

! 基
础

设
施

! 配
套

工
程

等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招

标
投

标
工

作
标 执

行
省

广
电

局
的

相
关

行
业

标
准

! 规
范

标 制
定

本
行

业
领

域
招

标
投

标
具

体
实

施
办

法
及

相
关

行
业

规
范

相
　

负
责

市
级

广
播

电
视

行
业

的
制

作
播

出
! 传

输
覆

盖
! 监

管
监

测
! 应

急
广

播
等

领
域

技
术

系
统

! 基
础

设
施

! 配
套

工
程

等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招

标
投

标
过

程
程 招

标
! 投

标
! 开

标
! 评

标
! 中

标
% 中

违
法

行
为

的
监

督
执

法
相

　
配

合
做

好
本

行
业

领
域

评
标

专
家

管
理

工
作

相
　

配
合

做
好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管
理

工
作

管

　
适

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招
标

投
标

法
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

罚
法

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招
标

投
标

法
实

施
条

例
法
'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招

标
投

标
活

动
投

诉
处

理
办

法
法 等

法
律

!
法

规
!
规

章
规

定
的

监
管

程
序

管

　
开

展
)
双

随
机

! 一
公

开
开

抽
查

检
查

等
相

　
依

法
办

理
投

诉
! 举

报
相

　
依

法
实

施
行

政
处

罚
管

１０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协
助

省
级

做
好

全
市

煤
矿

项
目

招
标

投
标

监
督

管
理

工
作

管

　
适

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招
标

投
标

法
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

罚
法

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招
标

投
标

法
实

施
条

例
法
'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招

标
投

标
活

动
投

诉
处

理
办

法
法 等

法
律

!
法

规
!
规

章
规

定
的

监
管

程
序

管

　
开

展
)
双

随
机

! 一
公

开
开

抽
查

检
查

等
相

　
依

法
办

理
投

诉
! 举

报
相

　
依

法
实

施
行

政
处

罚
管

１１
市

城
管

执
法

局
　

负
责

市
级

房
屋

建
筑

! 市
政

程 含
城

市
轨

道
工

程
% 领

域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招

标
投

标
过

程
程 招

标
! 投

标
! 开

标
! 评

标
! 中

标
%

中
违

法
行

为
的

行
政

处
罚

管

　
适

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
罚

法
法'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行

政
处

罚
程

序
规

定
法 等

法
律

! 法
规

! 规
章

规
定

的
监

管
程

序
管

　
依

法
实

施
行

政
处

罚
管

１２
市

林
业

局

　
指

导
! 督

促
全

市
林

草
领

域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招

标
投

标
工

作
相

　
负

责
市

级
林

草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招

标
投

标
过

程
程 招

标
! 投

标
! 开

标
! 评

标
! 中

标
% 中

违
法

行
为

的
监

督
执

法
相

　
配

合
做

好
本

行
业

领
域

评
标

专
家

管
理

工
作

相
　

配
合

做
好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管
理

工
作

管

　
适

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招
标

投
标

法
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

罚
法

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招
标

投
标

法
实

施
条

例
法
'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招

标
投

标
活

动
投

诉
处

理
办

法
法 等

法
律

!
法

规
!
规

章
规

定
的

监
管

程
序

管

　
开

展
)
双

随
机

! 一
公

开
开

抽
查

检
查

等
相

　
依

法
办

理
投

诉
! 举

报
相

　
依

法
实

施
行

政
处

罚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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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文件选登

书书书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危旧住房成套化改造规划
建设和用地支持措施》的通知

攀资源规划规〔!"!#〕$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市城管执法局、市国动办：

《攀枝花市危旧住房成套化改造规划建设和用地支持措施》已经市政府第 $"!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

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落实。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资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年 ! 月 $& 日

攀枝花市危旧住房成套化改造
规划建设和用地支持措施

资资为切实推进我市城市更新和危旧住房改造提升
工作，进一步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提高人居环境质
量，补齐功能短板，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
发〈支持城市更新的规划与土地政策指引 （ !"!&

版）〉的通知》（自然资办发〔!"!&〕〕( 号）等文件规
定，结合我市实际，就促进我市危旧住房成套化改造
提出以下规划建设和用地支持措施。

一、适用范围
（一）本支持措施所称危旧住房成套化改造是

指将功能不全、建成年代早、建筑结构差、存在安全
隐患的不成套（不具有厨卫设施）危旧住房或符合
本支持措施规定情形的成套危旧住房，采用改扩建
或拆除原址重建方式进行改造。

（二）本支持措施适用于攀枝花市中心城区范
围内国有建设用地上纳入改造项目库且土地房屋权
属合法的不成套危旧住房或符合本支持措施规定情
形的成套危旧住房改造及其管理。 米易县、盐边县
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可参照执行。

（三）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本支持
措施：

$：已纳入国家计划的棚户区改造范围的；
!：位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内的城镇危房，

或已公布为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含一般不可
移动文物）的；

&：按照已批准生效的国土空间规划，所在用地
的主要规划用途为非城镇住宅用地的。

$$􀁉􀁔

攀
枝
花
市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部门文件选登

书书书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人民至上，增进民生福祉。 !"#$

%&'()*+,-./，，1234567'8

9:;<。 。>?@ABCDEFGHIJKL，

MNOPQ&'RS*+TNUV，WQXY&'

Z[Q8\+]^。

（二）坚持安全第一，严守安全底线。 _`ab

Bcdefg，hijNkSlmno5pqrs。

tuvwxyz{，|u}KBCe~{��，%3

4de(���,�，MN��&'��8���

de。

（三）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分类施策。 $Y��

�aN���5�'�N6���，������

u、、�u+6�� 。 ?¡@¢£6�}KN¤，

¥36�¦§¨©ªJ«¬、­®��¯°。

三、支持措施

:±²³6�Bc´µ¶。，±·¸�'¹º，

XY»¼、ders，±6½¾Bc¿À，Á�±6

½ÂÃSÄ，ÅÆÇµÈ（（）&'n）ËÌÍÎÏ

ÐÑÒkSÓÔSÄ&E�+ÕÖ×，Z���a

¦Øu6�}KÙÚ%×mÛBC5¿µÜÝ

Þ¤。

（一）改扩建项目支持措施
１ZßØàáBcâã±ä~ ７０ å�æ±¦

Ø���ç，è:¾BcÁéêëì·¸Bcâã

¿ß·Cía、î8ïðñòC¤óô，õö÷¿â

ãía±ä~ ４ å�æ，î8ï±ä~ ３ å�æ。

ZßØàáBcâã±ä~ ７０ å�æ¦Ø���

ç，ø¹¾ùía、î8ïâãªß《�ç}Km

¶》（ＧＢ５５０３８—２０２５）RúLû+，è%ëì·¸÷

¿âã，ü)íaý±ä~ ４ å�æ，î8ïý±ä

~ ３ å�æëì·¸；ØàáBcâãä~ ７０ å�

æ+�ç¾７ê±Ò·¸Bcâã。

２è２主öBcE时申请¸装电梯，¸装电梯

应ý照攀枝花市既ù�ç¸装电梯kSm�执行。

（二）拆除原址重建项目支持措施
１ZßØàáBcâã±ä~ ７０ å�æ+�

��ç，è%:¾BcÁéêëì·¸Bcâã¿

ß·Cía、î8ï、阳台ð%67��环境(K+

+Bc空ï，·C+ía、î8ï、阳台ðBc空ï

;先应XY国家T行《�ç}Km¶》 （ＧＢ５５０３８—

２０２５）Rúrs，:此Áéê，ø¹·¸后+BcØ

àáBcâã±ä~ ７０ å�æ，6�¶。内·¸+

áBcâã±ä~¾证载（¾±动�权证Ë¾ab

所ù权证）áBcâã+ ３０％。 ØàáBcâãä

~ ７０ å�æ+�ç¾７ê±Ò·¸Bcâã。

２:Z周边±�8负â影响+ÕÖ×，ü新·

Bcm模è±受mÛ容ã率指L+�约。

３:3证de、34公DÓ益，妥7考虑k邻

SÄ&Ó益+ÕÖ×，受各种客观历史条件限�，B

cï距、Bc退距、Bcâ宽、Bc密度、日照Lû、

绿µ率、»¼、机动车停车<ð无l达到T行Lû5

m¶+情形，è通~技术Þ¤%±úßT�条件(

fg£行W新。

４¾７ê应ýT行国家p{BC»¼技术L

û£行C计。 若受各种客观历史条件限�，Bc¼

火ï距5»¼车Í、»¼救援场µC置ð无l达到

T行Lû5m¶+，è通~技术Þ¤%±úßT�

条件(fg£行W新。

５èý照集约¿µ¾７tu空ï布局，ÜÝ多

栋®B，采取多、?层Bc�式N¤6�BC。

６}Kè%:延续¾Bc风i+Áéê，结®

周边情�，ý照T行BcC计LûZBc$â细节、

材料ð£行tuC计。

%ê6扩B5拆除¾址重B�式N¤+���

a¦Øu6�}K，Î理±动�登记，¾土µ权Ó�

@(Û拨+，分摊土µ÷¿权âã+·¸部分仍%

Û拨�式登记；¾土µ权Ó�@(�让+，分摊土µ

÷¿权âã+·¸部分由ab所ù权&补缴土µ�

让金后Î理±动�登记。

（三）公共服务配套支持措施
１ÜÝ���a¦Øu6�}K®理·配市

nÁéC¤、公DxyC¤、公DdeC¤}K，新

·Bcâã±·收土µ价款。

２���a¦Øu6�N¤)，ù条件+èë

ì·¸电梯、公D停车场（库）、无4碍C¤、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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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用房、公共服务设施及广场绿地。

（四）地下空间利用支持措施

支持危旧住房成套化改造项目合理利用地下空

间修建公共停车场（库）等配套设施，在书面征得涉

及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同意后，可按照相关规定

调整地块详细规划，明确地下空间利用各项规划指

标，并分层设立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

（五）税费支持措施

依法落实好现行适用于支持城市更新的相关税

费优惠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城市危旧住房改造项

目，按规定减免各类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

经营服务性收费。

（六）其他支持措施
支持对于有土地使用证明文件，但无房屋权属资

料的，由各区人民政府、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负责

组织进行现状建筑面积实测认定等，在土地及房屋

主体、功能、面积无争议的前提下，办理危旧住房成

套化改造相关手续。

。持对于同一宗地拟改造项目同时存在成套和

不成套住宅的情形，按照“一事一议”方式由市住房

城乡建设局组织有关部门（单位）共同研究解决。

四、工作程序
（一）项目入库管理

各区人民政府、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应组织

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

部门、消防救援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等相关单位，根据区域实际和居民改造意愿，确

定改造方式、改造方案，编制本辖区危旧住房成套化

改造实施计划和项目清单，经各区人民政府、国家钒

钛高新区管委会审议通过，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纳

入全国城市危旧房摸底调查及信息管理系统，推进

改造工作。

（二）规划建设手续

危旧住房成套化改造方案应采取公示方式征求

利害关系人意见，公示期不少于 于 个工作日，公示无

异议后，由改造项目全体房屋业主（产权所有人）作

为土地权利人委托实施单位向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报

建（拆除重建类报建资料详见附件），相关审批部门

采取“图纸盖章%联合审查”的方式，按照工程建设

相关要求进行规划建设手续办理，开展工程建设及

质量安全监督服务。

（三）竣工验收

所有危旧住房成套化改造项目建成后，住房城

乡建设部门组织规划、消防、人防、五方责任主体
（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等有关部门进

行联合验收，并出具竣工验收意见；其中拆除原址重

建的项目，还须出具规划土地确认意见。

（四）不动产登记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据竣工验收意见、规划土地

确认意见（拆除原址重建项目需提供）、测绘资质单

位出具的不动产测绘报告、原权属证书等申请材料

办理不动产登记。 土地权利性质为出让，涉及新增

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的，在不动产登记前还应该提

供已补缴土地出让金的证明文件。

五、其他事项
（一）各区人民政府、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是

本辖区危旧住房成套化改造的主体责任单位，负责

组织领导本辖区危旧住房成套化改造工作，并对工

作中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负责社会公示公告、群众

工作、信访维稳以及应急处置工作；对工作中产生的

信访、法律、经济问题，承担相应的工作、法律和经济

责任。

（二）本措施由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攀

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三）本措施自 。施。自 年 ( 月 支于 日起施行，有效

期 期 年。

（四）本措施施行前本市有关规定与本措施不

一致的，按本措施规定执行。

附件：报建申请资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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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报建申请资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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